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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（一）任务来源
测量不确定度是表征合理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，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，其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评价具有核心意义。在检测结果符合性判定环节，测量不确定度的合理运用直接决定判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公正性，是检验检测行业质量管控的关键技术支撑。当前，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迅猛，涵盖食品药品、环境保护、医疗器械、工程建设等众多与民生安全、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领域，但在测量不确定度应用于符合性判定时，行业内普遍存在诸多痛点问题。
一方面，不同领域、不同规模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测量不确定度的理解深度不一，部分机构尤其是中小机构存在“重检测、轻不确定度评定”的倾向，甚至未将其纳入符合性判定的考量因素，导致相同检测数据在不同机构得出截然相反的判定结论，引发质量纠纷和监管困惑。另一方面，现有国家及行业标准中，关于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（如JJF 1059.1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》）已较为成熟，但针对其在符合性判定中具体应用的规范性指南相对匮乏，各机构在判定流程、评定阈值、风险控制等方面执行尺度混乱。
本标准根据《厦门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关于<标准方法验证与非标准方法确认要求>、<测量不确定度在检测结果符合性判定中的应用指南>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》（厦检认协 [2025] 004号），由厦门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归口，由厦门瑞德利校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牵头起草，厦门捷航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福建上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，计划完成时间2026年3月。
（二）起草单位
《测量不确定度在检测结果符合性判定中的应用指南》由厦门瑞德利校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出，由厦门捷航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福建上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。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《测量不确定度在检测结果符合性判定中的应用指南》团体标准于2024年中进行市场调研。
2024年9月开始收集数据和查阅文献资料。
2025年6月完成对《测量不确定度在检测结果符合性判定中的应用指南》的初稿编写工作。
2025年7月-10月组织3次起草人员进行讨论研究，对标准初稿的进行多次修改，形成草案稿。
2025年11月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立项公告。
（四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
1.制定标准的原则
本标准的制定始终以规范检验检测行为、保障数据质量、服务行业发展为核心目标，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的通用准则，结合检验检测行业的技术特性及区域应用需求，确保标准的合法性、科学性、实用性和前瞻性。
2.制定标准的依据
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文件内容符合法定要求，具备合法性和权威性。
二、主要条款说明
本标准共分为7个主要章节，辅以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，形成完整的技术要求体系，各章节核心内容如下：
1. 范围
2. 规范性引用文件
3. 术语和定义
4. 总则
5. 应用范围
6. 判定程序
7. 容许限和容许区间的确定
8. 判定规则的确定
9. 接受限和接受区间的确定
10. 符合性判定
11  合格概率的计算
12  消费者和生产商风险的计算
[bookmark: _GoBack]13  符合性判定声明	
四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     无。
五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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